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局相关业务科室，各建设、

施工、监理单位，区房地产商会，区建筑业协会，区造价与监

理协会，有关单位：

7 月 25 日，区委主要领导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

现将批示意见和我局贯彻落实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区领导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意见

区委主要领导指出：当前要把安全稳定作为头等大事，全

力管控各类安全风险，强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突出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部位的检查执法，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

平稳向好。分管安全生产的区领导结合近期开展的“安全生产

季”隐患排查工作提出三点工作要求：一是继续强力开展好检

查执法，对违法行为打击要顶格处理；二是要扩大检查执法影

响，做到执法一家，警示触动一片，教育一个行业；三对检查

中暴露的问题，要举一反三，系统分析，及时改进检查执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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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优化执法成效，实现好风险管控。

二、全区建筑工地全覆盖大检查发现的存在问题

2020 年 7 月上中旬，我局组成 11 个检查小组，采用“双

随机”的检查方式，联合各镇街局对全区 455 个在建工地实行

全覆盖大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向施工企业发出限期整

改通知书 241 份，其中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 59 份，全面停工

整改通知书 29 份，向监理企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101 份，

对部分问题严重的工地进行了通报批评和严格的诚信扣分。检

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安全管理：部分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未到位履职，

企业对项目的安全检查、项目自查流于形式；部分项目参建单

位未按有关文件要求认真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部分项目在

被主管部门责令停工整改期间存在强行施工现象。

（二）深基坑工程：部分工地基坑边违规堆载；未及时组

织基坑工程验收。

（三）起重机械：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现象；少

数工地起重机械未在检验合格和验收的情况下擅自投入使用。

（四）脚手架、爬架：部分工地脚手架搭设未严格按照方

案搭设，脚手架与建筑物之间未按规范设置平网；爬架平桥堆

放较多材料及杂物。

（五）模板支撑：模板支模工程未按规定及时组织验收；

部分工地模板支撑系统未编制方案或未严格按照方案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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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处作业：临边防护、电梯井口、预留洞口防护不

规范；高处作业平台未设置上下通道以及作业平台周边无防

护；脚手架搭拆作业人员未佩戴和使用安全带。

（七）施工用电、消防：未严格落实三相五线制；部分机

具未做到“一机一闸一漏一箱”；施工楼层未按规范要求配置

消防水管和消防栓。

（八）安全监理：总监理工程师履职情况较差，未针对施

工现场存在的危大工程编制监理细则，对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

监督整改不力。

三、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措施

虽然各级都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对 2 个项目单位扣诚信分

30 分，对 11 个项目单位扣诚信分 15 分，对 13 个项目单位暂

停提前介入服务 6 个月，对 29 个工地实施全面停工，但近期

对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回头看”检查中，仍然有不少项目单位

没有深刻吸取教训，仍然存在侥幸心理，仍然没有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措施。为此，我局将继续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并坚决落

实严执法、强处罚的要求，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

希望各建筑工地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正确认请当前

的形势，认真贯彻落实区领导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意

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要认真分析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方面所存在机制体制以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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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等方面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要继续自觉开展全方位

的安全生产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彻查安全隐患、堵塞管理漏

洞，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着力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控，突出

抓好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脚手架等重点部位的安

全管理，确保危大工程安全可控。

各部门、各单位和企业要按照区领导提出的安全生产工作

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继续深入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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